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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强调需要通过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， 并 通

过加强联合国 在这个领域的效能， 继续努力加强和平

解决争端的 进程；

3. 请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

在其1985年举行的会议上， 继续就和平解决 国 家 间

争端问题 进行 工作， 同时：

(a) 继续审议上述工作文件中的 提案；

(b) 审查秘书长 关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手册

草案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；

4. 请秘书长 在特别委员会编制的大纲的基础

上， 并参照第六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辩论过 程中各国

所表示的意见， 编写 一 份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册

草案， 并于手册草案定稿在稍后阶段提请特别委员会

通过以前， 向该委员会F届会议提出关于T.仵进展情

况的报告；

5. 决定将题为
＂
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＂

的项目列

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.984年12月13日

第99次全体会议

39/80.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

大会，

注意到q联合国宪章》第十三条第一项（子）款规定

大会应发动研究， 并作成建议： 以提倡国际法之逐渐

发展与编纂 ，

回顾1947年］1月21日第177(11)号决议曾指示

国际法委员会拟订＂危害人类和平 及安全 治 罪 法“草

案，

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编写并于1954年提交大 会

的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＂萃案， 13

回顾其深信拟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令治罪法将有

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， 从而有助于促进和实现

q联合国宪章汁的宗旨和目标，

段。

13 id k, «奶儿屈会议， 补编第9炒汃(A/2693),'.;fi51

又回顾1981年12月10日第36/106号决议请国

际法委员会恢复工作， 以期拟订«危害人类和 平 及 安

全治罪法»草案， 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审 查， 以

便进行复审， 同时考虑到国际法在逐渐发展 中所已取

得的成果，

铭记着国际法委员会应当早日拟订有关的条款草

案， 完成其任务，

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勹十六届会议工作报 告”

的第二萃， 特别是载有委员会结论的第65段，

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， 16

考虑到本 届会议讨论本项目时各方表示的意见，16

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币要性和迫切性，

1. 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进行拟订《危害 人 类和

平及安个治'ff'法"忙案的T」乍参考其第＝`十六 届 会

议所取得的成绩， 并参考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各方

的意见， 拟订导言和列出各种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

,If行 ；

2. 请秘书长征求各会员国和政府间组织对国际

法委员会报告“ 第65段所载结论的意见， 列入向大

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的报告中 ， 以期 在适当时候为此

作出 必要的决 定；

3. 决定将题为＂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

案
”
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， 于审 议国 际

法委员会的报告时 一并审议，

1984年12月13日

第99次全休会议

39/81.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

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
17

大会，

14 [,i] J ·.'«第 1儿屈会议， 补编第10另»(A/39/ 10)。

l 幻＼ 139/139和Add. I ;i。
16 参石《人会11式记求， �} : 1· 儿屈会议， 第八委员会汃

第17-119次和第63次会议。
17 义见沿I \'J I\， 个 39/326号决定。


